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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内，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名词 释义

本申报项目/本项目
乐至县第四幼儿园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

债券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本所/本所律师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预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20年修订版）

《意见》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 号文）

《管理办法》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文）

《实施意见》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

预[2015]225号）

《试点通知》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文）

《发行工作意见》
《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8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

见》（财库〔2018〕61号）

《报送通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发行及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2019发行工作意

见》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

[2019]23号）

《2020进一步发行

工作意见》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20〕36号）

《实施方案》
《乐至县第四幼儿园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

项债券实施方案》

《财务评价报告》

成都佳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乐至县第

四幼儿园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财务

评价报告》

元、万元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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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关于乐至县中医医院“互联网+”中医医院建设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之

法律意见书

（2023）泰律意字第【 】号

致：四川省乐至县中医医院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就乐至县中医医院“互联网+”中医医院建设项目收

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有关法律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预算法》《意见》《管理办法》《实施意见》《发行工作意见》《试

点通知》《2019 发行工作意见》《2020 进一步发行工作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

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项发生之

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

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申报

项目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业主单位、实施机构及项目中介方等向本所律师

提供的文件资料。对于出具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

赖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判断。

本所律师仅就申请项目专项债券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财务评价

（包括但不限于偿债能力、流动性等）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引用财务

评估报告、实施方案等内容时，均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

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所律师同意部分或全部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

义或曲解。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申请项目收益专项债券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

鉴于此，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有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出具如下法律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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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主体发行资格

（一）专项债券发行主体

根据《试点通知》之规定，四川省人民政府将作为本项目申请发行专项债券的发行

主体。

（二）项目主管部门

根据《实施方案》本申报项目主管部门为乐至县卫生健康局。经适当核查乐至县卫

生健康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以及经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gsxt.gov.cn）、机关赋码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平台（gjsy.gov.cn）、企查查、天眼查等

公开渠道核查，乐至县卫生健康局基本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乐至县卫生健康局

机构性质 机关法人

机构地址 乐至县天池镇迎宾大道 143号

负责人 李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5118223562993732

颁发日期 2019-03-04

赋码机关 乐至县人民政府

故，乐至县卫生健康局为机关法人，具备合法有效的法人主体资格，具备作为本申

报项目主管部门的资格。

（三）项目业主单位

根据《实施方案》及乐至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关于乐至县中医医院“互联网+”

中医医院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的批复》（乐发改审批〔2023〕311

号），本项目业主单位为四川省乐至县中医医院。根据四川省乐至县中医医院提供的《营

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及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gsxt.gov.cn）

/机关赋码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平台（gjsy.gov.cn）查询，四川省乐至县中医医院基本情

况如下：

公司名称 四川省乐至县中医医院

https://www.gsxt.gov.cn/index.html
https://www.gsxt.gov.cn/index.html
http://www.gjsy.gov.cn/sydwfrxxcx/
https://www.gsxt.gov.cn/index.html
https://www.gsxt.gov.cn/index.html
http://www.gjsy.gov.cn/sydwfrxx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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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事业单位法人

住所 乐至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 张文胜（网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5118224514014019

营业期限 2022-01-06至 2027-01-06（网核）

登记状态 正常

经营范围

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医疗和护理保健服务医疗与护理医学教

学医学研究卫生医疗人员培训卫生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保健与

健康教育

经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gsxt.gov.cn）/机关赋码和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平台（gjsy.gov.cn）、企查查、天眼查等公开渠道核查，四川省乐至县中医医院

暂不存在法定注销及章程约定清算注销等影响公司存续的情形。故，截至本意见书出具

之日，四川省乐至县中医医院为有效存续的事业单位法人，具备作为项目业主单位的法

人主体资格。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1）根据《试点通知》之规定，专项债券由四川省人民政

府作为发行主体；（2）乐至县卫生健康局（主管部门）为机关法人，具备作为本申报

项目主管部门的资格；（3）四川省乐至县中医医院为事业单位法人，具备作为本申报

项目业主单位的主体资格。

二、项目基本情况及公益性

（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乐至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关于乐至县中医医院“互联网+”中医医院建设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的批复》（乐发改审批〔2023〕311号）及《实

施方案》，本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如下：

新建医院信息集成平台与中医药数据中心；建设以主系统 HIS、PASS、LIS为主，

集成 95个信息子系统的信息集成平台与中医药数据中心机房 1个；新建以 4级中医电

子病历为核心，以中医辨证诊治、非药物疗法、中医护理等系统为重点的相关医院基础

信息系统；新建“互联网+”中医医院在线诊疗平台；新建智能自助服务终端及 5G物联

网管理平台；升级改造承载医院数据中心和业务系统的基础设施，配备 8个标准服务器

https://www.gsxt.gov.cn/index.html
http://www.gjsy.gov.cn/sydwfrxxcx/
http://www.gjsy.gov.cn/sydwfrxx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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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柜，构建网络安全防护感知系统 1套，超融合存储系统 1套，三级信息系统安全等级

保护建设等。

（二）申请项目公益性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医改政策要求四川按国家要求。四川省政府及省相关委厅先后下

发了《四川省“十三五”信息化发展规划》和《四川省“十三五”人口健康信息化发展

规划》，并明确了重点工程。其中，医院信息化能力提升、健康信息化互联共享、远程

医疗服务增量提质、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智慧医疗便民惠民信息、中医药服务信

息化和健康医疗扶贫信息支撑七大工程与县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密切相关。特别是中医

药服务信息化工程明确提出：“建立中医药信息平台和数据中心，加快中医医院和基层

中医馆信息化建设，推进中医临床业务信息共享、预防保健（“治未病”）监管与服务、

中医药专科专病、中医药经验传承服务、中医药标准化服务等信息系统建设，全面实现

中西医信息互联互通，推动中医药大数据资源共享开放。探索新型互联网+中医药服务，

发展中医咨询、养生保健、亚健康管理等线上线下的中医药特色服务。”正是县中医医

院“互联网+”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目标；

项目建设满足医疗防控一体要求。2019年底，突如其来的“新冠”席卷武汉，湖北，

乃至全国。这次疫情覆盖面之大，患病人数和死亡人数之多，前所未有、触目惊心。全

国人民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抗疫”阻击战中虽然取得了胜利，较快控制了疫情，但反映

出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分离导致包括重大疫情在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脱节，预警

滞后、医疗和防控协同困难，疫情溯源困难等问题带来的后果，乐至县在这次持续的疫

情中，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新冠”疫情的发生折射出乐至县医疗机构院感、发热和腹

泻病人信息、检查和检验数据阳性结果，急诊急救等阳性数据没有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监测信息系统实现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的严重性。时至今日，这次疫情仍未完全控

制。由于中医医院基础差，信息化底子薄，中医医院在抗疫过程中，信息化并未发挥较

大作用；

项目建设满足中医药信息化要求。中医院坚持“传承中医药文化，为人民健康服务”

的宗旨，牢记“厚德仁和，精诚至善”之院训，坚定“树名医、创名科、建名院”发展

战略，弘扬祖国医学文化瑰宝，充分发挥中医药“简、便、廉、验”优势和作用，努力

为广大群众提供优质、安全、有效、经济的中医药医疗服务需要信息化支撑；

项目建设满足医院发展竞争要求。医院周边县级医院与中医院既合作又竞争，周边

县级医院为了扩大影响，发挥自身优势，吸纳患者，大力发展医院信息化。县人民医院

电子病历已达四级，互联互通已达三级，智慧医院建设已达一星；县妇保院电子病历已

达三级。因此，县中医医院应抓住时机，举信息化之力，大力发挥中医药优势，更好地

为全县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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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项目符合《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四川省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管理办法》以及 2022年 9月 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的要

求，具有公益性。

（三）申请项目合规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经取得的批复、核准文件如下：

1.2023 年 11 月 8 日，乐至县发展和改革局作出的《关于乐至县中医医院“互联网+”

中医医院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的批复》（乐发改审批〔2023〕311

号），本申报项目已取得可研批复，原则同意实施该项目。

2.经适当核查，本项目为智慧化信息系统，无需办理环评相关手续。

3.经适当核查，本建设项目不涉及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涉及新

增建设用地，无需办理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

4.年月日，乐至县财政局作出的《关于乐至县中医医院“互联网+”中医医院建设

项目资本金落实的说明》， 。

综上，本所认为：本申报项目取得了发改委的项目可研批复；本项目为智慧化信息

系统，无需办理环评相关手续；不涉及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涉及新

增建设用地，无需办理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资本金落实情况；根据项目业主出具的

《承诺函》，后续项目实施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向主管部门完善相

关审批手续。

（四）申请项目存量债务及资产受限情况

1.根据项目业主单位出具的承诺，本申报项目目前不存在银行贷款及第三方贷款及

第三方投资等存量债务。

2.根据项目业主单位出具的承诺，本申报项目目前不存在项目资产设定抵押、担保

的情形。

综上，本所认为：本申报项目不存在存量债务及项目资产设定抵押、担保的情形。

三、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成都佳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佳信会所”）就本次申请项

目收益专项债券出具了《财务评价报告》（编号：成佳信专审字（2023）第 11-02 号），

《财务评价报告》分析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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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收入 16,042.83 万元，运营成本（不含各种利息）2,750.01 万元，项目总收益合

计 13,292.82 万元；专项债券资金 4,800.00 万元，专项债券资金利息 2,894.40 万元，市

场化融资本金 0.00 万元，市场化融资利息 0.00 万元；经计算专项债券收益覆盖倍数 1.73

倍。

本项目通过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方式可满足本项目的资金需

求，也是现阶段较优的资金解决办法。

综上，本所认为：如《财务评价报告》所述，在满足相关建设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

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项目通过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方式可

满足本项目的资金需求。

四、相关文件及中介机构业务资质

（一）《财务评价报告》及会计事务所资质

成都佳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就本次申请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出具了《财务评

价报告》（编号：成佳信专审字（2023）第 11-02号）。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gsxt.gov.cn）显示，成都佳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57160950761，《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执业证书编号：51010085）。

故，成都佳信会所为具备会计事务所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具备为本次申报项目出具

专项评价报告的资质。

（二）《法律意见书》及律师事务所资质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为本项目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是经四川省司法厅批准设

立并核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510000450727194N），具

备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法律服务的主体资格。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上述为本项目提供服务并出具《财务评价报告》《法律意见

书》的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为具备相应从业资质的中介机构，具备为本次申报项目

出具专项评价报告和法律意见书的资质。

五、结论

综上，本所认为：

1.根据《试点通知》之规定，专项债券由四川省人民政府作为发行主体；乐至县卫

生健康局为机关法人，具备作为项目业主单位的主体资格；四川省乐至县中医医院为事

业单位法人，具备作为项目业主单位的主体资格。

2.本申报项目具有公益性。

https://www.gsxt.gov.cn/index.html
https://www.gsxt.gov.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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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申报项目取得了发改委的项目可研批复；本项目为智慧化信息系统，无需办理

环评相关手续；不涉及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涉及新增建设用地，无

需办理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资本金落实情况；根据项目业主出具的《承诺函》，后

续项目实施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向主管部门完善相关审批手续。

4.如《财务评价报告》所述，在满足相关建设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所依据的各项假

设前提下，本项目通过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方式可满足本项目的资

金需求。

5.为本次项目申报专项债券提供服务并出具《财务评价报告》《法律意见书》的会

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具备相应从业资质，具备为本次申报项目出具专项评价报告和法

律意见书的资质。

6.本次申报项目尚待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办理相关部门正在同步办理

项目用地规划许可、工程规划许可和其他债券发行相关手续。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经本所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方生效，每份

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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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机构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专职律师执 业证类别

执业证号 15101201111980819

法律职业资格
A20095117211323或律师资格证号 持 证 人 张春花

性    别 女

身份证号 513021198702105204

四川省可法厅发证机关

m 2发证日期

律师年度考核备案律师年度考核备案

二0二四年度考核年度
二0二三年度考核年度

称 职 考核结果考核结果

备案机关备案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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